
理財稅務  守富傳家
2024重要稅負指南



前 言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為協助客戶瞭解近期相關稅務趨勢，特

別委任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家族及企業永續辦公室協助

編製本稅務手冊，彙整金融投資商品、海外所得、房地合

一稅課徵規定及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重點與提醒，希望透

過實用的稅務資訊，提供客戶做好資產配置與調整的準備，

達到守富傳家的理財目標。

*銀行從事業務範圍未包含個人稅務規劃，客戶如有相關需求，建議諮
詢會計師事務所等相關專業機構或人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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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投資商品稅務課徵規定

基金

•  基金交易所得看註冊地，配息看收益來源地

•  基金註冊地在台灣為境內基金，反之則是境外基金

•  投資人可善用最低稅負制之免稅額來做資產配置：

•  個人持有基金稅負一覽

個人

基金
註冊地

投資標的 配息 資本利得

境內

國內市場

股利所得 
（股票型基金）

併計綜所稅 5%∼ 40% 
或分開計稅：28%

停徵
利息所得 

（債券型基金）
分離課稅：10%

海外市場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境外 海外市場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個人 20%

12%

750萬

60萬營利事業

稅率最低稅負制 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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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國公司持有基金稅負一覽

本國公司（DBU）

基金
註冊地

投資標的 配息 資本利得

境內

國內市場

股利所得 
（股票型基金）

免稅

最低稅負制 
稅率：12% 
免稅額：60萬

利息所得 
（債券型基金）

營所稅 20%

海外市場 營所稅 20%

境外 海外市場 營所稅 20% 營所稅 20%

•  境外公司持有基金稅負一覽

境外公司（OBU）註

基金
註冊地

投資標的 配息 資本利得

境內

國內市場

股利所得 
（股票型基金）

就源扣繳 21％

停徵
利息所得 

（債券型基金）
就源扣繳 15％

海外市場 非我國課稅範圍

境外 海外市場 非我國課稅範圍 非我國課稅範圍

註：如境外公司符合 CFC之定義，個人股東之課稅規定，請詳 P.13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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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  ETF課稅方式與基金類似，依境內外投資標的區分，ETF交易所得看註冊地，配息

看收益來源地

•  個人持有 ETF稅負一覽

個人

ETF
註冊地

投資標的 配息 資本利得

境內

國內市場

股利所得 
（股票型基金）

併計綜所稅 5%∼ 40% 
或分開計稅：28%

停徵
利息所得 

（債券型基金）
分離課稅：10%

海外市場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境外 海外市場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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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國公司持有 ETF稅負一覽

•  境外公司持有 ETF稅負一覽

註：如境外公司符合 CFC之定義，個人股東之課稅規定，請詳 P.13介紹

本國公司（DBU）

ETF
註冊地

投資標的 配息 資本利得

境內

國內市場

股利所得 
（股票型基金）

免稅

最低稅負制 
稅率：12% 
免稅額：60萬

利息所得 
（債券型基金）

營所稅 20%

海外市場 營所稅 20%

境外 海外市場 營所稅 20% 營所稅 20%

境外公司（OBU）註

ETF
註冊地

投資標的 配息 資本利得

境內

國內市場

股利所得 
（股票型基金）

就源扣繳 21％

停徵
利息所得 

（債券型基金）
就源扣繳 15％

海外市場 非我國課稅範圍

境外 海外市場 非我國課稅範圍 非我國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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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債券 

•  個人、本國公司、境外公司持有債券的稅負一覽

收益
類別

金融商品種類 個人
本國公司 
（DBU）

  境外公司註 

（OBU）

配息

海外債券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營所稅：20% 非我國課稅範圍

國內債券 分離課稅：10%
先預扣稅款10%， 
後續繳納 20%營
所稅時可予以抵繳

就源扣繳 15％

資本
利得

海外債券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營所稅：20% 非我國課稅範圍

國內債券 停徵
最低稅負制 
稅率：12% 
免稅額：60萬

停徵

註：如境外公司符合 CFC之定義，個人股東之課稅規定，請詳 P.13介紹

結構型商品 

•  投資結構型商品依發行機構在「境內」或「境外」課稅方式有所不同：

發行機構 所得類型 個人
本國公司 
（DBU）

  境外公司註 

（OBU）

境外
機構發行

海外所得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營所稅：20% 非我國課稅範圍

境內
機構發行 其他所得

交易完結時就所得額

之 10%分離課稅 
免課徵綜所稅

交易完結時先就所得

額預扣 10% 稅款，
後續繳納 20%營所
稅時可予以抵繳

由 OBU支付交易之
所得時，免予扣繳
所得稅

註：如境外公司符合 CFC之定義，個人股東之課稅規定，請詳 P.13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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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型保險 
•  一般終身壽險或定期壽險、意外險、醫療險都是廣義的保障型保險

•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於其所指定受益人者，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每

一申報戶合計全年超過 3,740萬元之部分須計入最低稅負制計算，規劃保單前務必
注意以下事項：

•  常見的保障型保險解約及理賠課稅規定如下：

註 1：若曾以此保費列舉扣除，則減收之所得稅金應予追回

註 2：依財政部 2019年 2月所發布新聞稿之說明，健康險如醫療險、癌症險等，因保險金是給付予被保險人本人，
故若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時被保險人已經身故，而由繼承人取得，該保險金為被保險人的遺產，繼承人應依規

定列入遺產課稅

註 3：傷害保險之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不列入遺產

投保情況 認定原則 追繳課稅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非同一人 非自用的壽險保單 

有財產移轉空間需課稅

遺產稅 
 10%∼ 20%

死亡前二年 
變更要保人

違反實質課稅原則

包括高齡投保、鉅額投保、密集投
保、短期投保、重病投保、躉繳投
保、舉債投保、保費略高八種型態，
有刻意隱瞞之疑慮，應視為遺產

變更要保人
保單是要保人的財產，假設父母 
變更要保人為子女視同贈與

贈與稅 
 10%∼ 20%

保險死亡給付 
超過免稅額

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超過免稅額 
之部分須計入最低稅負制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死亡給付免稅額：3,740萬

要保人 =受益人 要保人≠受益人

保單解約
當解約金 >已納保費 

其差額為其他收入，併計要保人綜所稅 註1

理賠

人壽保險 
年金保險

無需課稅

最低稅負制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死亡給付免稅額：3,740萬健康保險 註2

傷害保險 註3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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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

•  投資型保險兼具「投資收益」與「壽險保障」兩種功能

•  實務上，投資型保險的投資標的多為「境外」，由專家規劃定期配置資產撥回的機

制，但「撥回資產」不等同要保人當年度的海外所得

•  投資型保單通常會分成兩個帳戶，依投資標的所得類型來課稅：

註 1：壽險保障之保險金若無實質課稅風險，不會計入遺產總額

註 2：投資帳戶實務上有課徵遺產稅風險

壽險保障註1

保險給付

2006年後適用最低稅負制

屬海外所得

計入當年度的最低稅負制之計算

稅率：20%
免稅額：750萬

1. 利息所得：併計綜所稅5%∼40%
2. 資本利得：停徵
3. 股利所得：併計綜所稅5%∼40%
   或分開計稅28%
4. 分離課稅：10%

境外投資標的

境內投資標的

投資帳戶註2

投資型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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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型保險

•  儲蓄型保險涵蓋「儲蓄」與「壽險」兩大面向

•  規劃時須留意國稅局判定為「非人壽保險」的性質而課徵遺產稅

•  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

註：最高行政法院 2013 年判字第 227 號行政判決意旨參照

年金保險

•  年金的被保險人與受益人通常為同一人，課稅規定如下：

存款及利息

定額給付

要保人繳納保險費，等於將錢放在保險公司，期滿

後，連本帶利取回資金。因與人壽保險本質不同，

較類似存款及利息的概念，因此需要課徵遺產稅註

人壽保險身故給付是一筆固定的金額，此部分符合

人壽保險之本質，若無實質課稅風險就不計入遺產

總額課稅

身故保險金

被保險人

生存期間

遞延年金

無需課稅 免稅

即期年金
（保費躉繳後直接進入給付期）

被保險人

身故

為要保人的遺產

要課徵遺產稅

年金累積期 年金給付期

要保人受領年金之給付免稅

受益人取得保險契約可領回部分不計

入遺產

受益人取得死亡給付若超過3,740萬
元者，應計入個人最低稅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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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的實質課稅風險

•  在要保人、被保險人一樣的情況下被課遺產稅的風險比較

10

投資型
保險

分紅
保險

儲蓄型
保險

保障型
保險

遺產稅申報核定時，將依照保險理賠明細給付項目進行分類，舉例：

•  身故保險金

•  保證最低身故給付

•  喪葬費用保險金

•  返還保單價值

•  保單紅利

•  增值回饋分享金

•  利息

是否列入遺產 身故時保險給付項目

保險給付會不會被列入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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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所得稅務課徵規定

個人最低稅負制如何計算

• 海外所得：包含港澳及其他國家來源所得，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未達 100萬元者，免予計入；

在 100萬元以上者，應全數計入。
• 特定保險給付：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受益人受領之保險給付。
但死亡給付在 3,740萬元以下部分，免予計入。

•  一般所得稅額 vs. 基本稅額擇高繳納 

基本稅額 = [ （1）＋（2）-750萬扣除額 ] ×20%稅率

綜合所得淨額
（含股利）

應加計項目

＋ 海外所得 ≥100萬全數計入

＋ 特定保險給付

＋ 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

＋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受益憑證

＋ 非現金捐贈扣除額

＋ 750萬

× 20%

－

（1） （2）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

繳納：一般所得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

應加計項目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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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戶籍

未滿1天

住滿1天∼
未滿31天註

滿31天

未滿183天

滿183天

非稅務居民

稅務居民

非稅務居民

稅務居民/
非稅務居民

稅務居民

有戶籍 所得發生年度

居住天數

所得發生年度

居住天數

所得人

台灣稅務居民身分判斷

註：財政部 2012年 9月 27日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號令「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認定原則」，依四原則綜合
判斷其生活經濟重心，若符合下列任一項，視為台灣稅務居民：

 •  享健保、勞保、國民年金等社會福利

 •  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境內

 •  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雇或擔任董監事、經理人

 •  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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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CFC實務解析
CFC（受控外國企業）於 2023年元旦起施行，個人透過境外公司持有海外資金者，

2024年 5月將面臨首次申報，在此簡要說明重點條文內容、應如何判斷以及對個人

的影響。

•  個人 CFC自我檢核表

註 1：定義繁複，請參照《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

註 2：例如：香港、新加坡、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薩摩亞等，請參照《受控外國企業制度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
區參考名單》

註 3：當年度盈餘在 700萬以下可豁免，惟為避免個人分散 CFC盈餘以達豁免申報目的，因此規範當同一綜所稅申
報戶中的個人、配偶及扶養親屬所直接持有且不具實質營運活動的 CFC當年度盈餘或虧損合計為正數且超過
700萬元者，各該當年度盈餘為正數之 CFC，仍不能豁免申報

註 4：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係指其必須同時符合二項條件，第一：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所，聘
僱員工並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第二：消極收入占總收入比例小於 10%，消極收入包括投資收益、股利、利息、
權利金、租金、出售資產利得等

若您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原則上將需要申報 CFC：

您為台灣綜所稅的稅務居民 

您、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及其他關係人註1控制（含直接或間接持有

超過 50%以上）某一境外公司

您、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合計直接持有上述境外公司達 10%以上

上述境外公司設立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 註2

上述境外公司當年盈餘超過新台幣 700萬元 註3以上

上述境外公司在其「設立地」沒有實質營運 註4，或有實質營運但消極

性收入（例如股利、租金、利息等）超過總收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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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C金融投資可選擇於出售後就已實現損益課稅

1.個人透過 CFC投資金融商品，CFC帳上金融資產原則上須以「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工具（FVPL）」計算當年度損益。財政部於 2023年底增訂條款：透過

FVPL之評價損益，得選擇遞延至出售損益實現時才計算損益。

2.需特別注意的是，該條款僅限第一層 CFC持有的 FVPL適用且須選擇相同計算方

式，並備妥會計師查核 CFC持有、衡量及處分 FVPL情形的查核報告（此報告有別

於 CFC個體財報），且一經選定不得變更。

3.建議先行試算金融投資對 CFC當年度盈餘的影響，以作為參考依據。

•  個人 CFC實施後之時程及應注意事項

1.隨著 CRS搭配個人 CFC實施，個人擁有境外公司和海外資產將漸趨透明，應按相

關規定辦理申報並檢附上述 1  ∼ 5  項文件，未來若面臨國稅局查核時亦須檢附上

述 6  ∼ 8  項文件。

2.如您要評估適用狀況與因應 CFC申報，建議尋求專業機構進一步評估，避免因錯

估而發生漏稅等情形。

CFC實施2023年1月1日

CFC實施後準備資料 CFC申報文件

個人綜所稅申報2024年5月31日

•  境外公司（CFC）帳務處理

會計師簽證之 CFC財報
持股結構圖

CFC前 10年虧損扣抵表（第 1年申報無）

CFC營利所得計算表
CFC之轉投資股東會議紀錄

持股變動明細

非低稅負區之財務報表
盈餘減免之相關證明文件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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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資金回台課稅判斷

•  海外所得課稅判斷流程

需課稅的資金 不需課稅的資金

海外所得 非屬海外所得的資金

屬於海外所得但已課稅的資金

已逾核課期間 (5年/7年) 的海外所得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財產交易所得

租賃所得

權利金所得

海外自耕漁牧林礦所得

海外競技競賽中獎獎金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海外所得

未逾核
課期間

 稅務註

居民  基本稅額
＞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
＜ 一般所得稅額

 非稅務註

居民

已逾核
課期間

投資本金／減資退回

借貸／償還債務款項

金融機構存款本金

財產交易本金

其他非屬海外所得之資金

大陸所得（計入綜所稅）

非海外所得

不課徵
所得

基本稅額

免補繳

要補繳

核課期間
最長7年

 有申報但漏報，
核課期間5年

辨認資金性質1

稅負試算4

區分課稅年度2

稅務居民身分3

海外所得    100萬
基本所得額    750萬

≥ 
＞

註：依 P.12進行台灣稅務居民之身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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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出售海外不動產

常見 Q&A

出售海外不動產的獲利都是海外所得嗎？

•  中國大陸（不含香港、澳門）須申報「綜合所得稅」

•  其他國家或地區（含香港、澳門）須申報「最低稅負制」

當地國已繳過稅，還要在台灣申報嗎？

只要有所得都要申報，出售不動產的海外所得須在出售年度申報，而非資金匯

回年度，核課期間為 7年，若有報是 5年，如在期間內須補報

海外已申報繳稅，台灣又報稅，這樣不就重複課稅了？

若在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在可舉證成本的情況下（核實認定），可扣抵台灣之

基本稅額

忘了海外不動產的成本，該怎麼報稅？

核實認列：所得＝出售價格－成本－必要費用

推計課稅：若無法舉證成本，按售價 12%推計所得

Q1.

Q2.

Q3.

Q4.

核實課稅計入最低稅負制

無法舉證按售價12%推計所得

獲利案件

賠售案件

當年度虧損僅能抵減當年度所得

同類型虧損僅能抵減同類型所得

無法舉證成本按售價12%推計所得

計稅方式

若在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回到

台灣也能在限額內扣抵基本稅額

可扣抵稅額

備妥證明文件

買賣合約

移轉證明

匯款單據或銀行對帳單

稅單正本等文件

不動產所在地國家/地區土地

登記名冊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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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出售大陸不動產 vs. 海外不動產稅負比較

假設以 5,000萬出售不動產、無法舉證成本且境內無所得，試算如下：

註：•  所謂的納稅證明文件，除了內容應包括納稅義務人的姓名、住址、所屬年度、所得類別、全年所得額、應納稅
額以及稅款繳納日期等項目外，尚須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以及我國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才會
被稽徵機關接受

•  海外稅額扣抵，應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證明，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
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

所得類型

大陸地區 其他海外地區

可以舉證成本

核實認列      可抵繳

大陸地區所得 
＝ 出售價格－成本－必要費用 
以處分日所屬年度 
併入個人綜所稅（5%∼ 40%）

海外交易財產所得 
= 出售價格－成本－必要費用 
以處分日所屬年度 
併入個人最低稅負制（20%）

無法舉證成本

推計課稅      不可抵繳
依售價 12%推計所得 依售價 12%推計所得

稅負試算
5,000萬 × 12%＝ 600萬 
適用所得稅 40%稅率 
累進差額 911,700元

5,000萬 × 12%＝ 600萬 
未超過免稅額 750萬

  應納稅額 148.83萬        免稅

已納稅額抵繳 註

可以舉證成本（核實認列），

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
可扣抵台灣綜所稅

但若無法舉證成本（推計課

稅），原則上則無法扣抵台
灣綜所稅

可以舉證成本（核實認列），

在海外地區已繳納之稅額，
可扣抵台灣基本稅額

但若無法舉證成本（推計

課稅），原則上則無法扣
抵台灣基本稅額

綜合所得稅 最低稅負制

課
稅
方
式
二
擇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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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合一稅課徵規定

買賣不動產留意房地合一稅

•  不動產新舊制簡易判斷

土地：交易所得免稅

房屋：按5%∼40%課徵財產交易所得稅

舊制

2016/1/1 2021/7/1

土地、房屋交易所得皆課稅

短期定義：2年內

房地合一1.0

土地、房屋、預售屋及特定股權交易所得課稅

短期定義：5年內

2021/7/1後出售
適用2.0相關規定

房地合一2.0

新制
舊制

房地合一1.0 房地合一2.0

出售

出售

出售

取得

取得

取得

土地：交易所得免稅

房屋：按5%∼40%課徵財產交易所得稅

舊制

2016/1/1 2021/7/1

土地、房屋交易所得皆課稅

短期定義：2年內

房地合一1.0

土地、房屋、預售屋及特定股權交易所得課稅

短期定義：5年內

2021/7/1後出售
適用2.0相關規定

房地合一2.0

新制
舊制

房地合一1.0 房地合一2.0

出售

出售

出售

取得

取得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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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適用稅率

註 1：維持適用 20% 稅率情形：

•  調職、非自願性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 5年內之房地者

•  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房屋，自土地居得之日起算 5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地者

•  個人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市更新及危老重建者，其取得房地後第一次移轉且持有期

間在 5年內之交易

註 2：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之 5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自住房地優惠者，其課稅所得在 400萬元以下免稅；超過 400萬
元部分適用 10% 稅率

•  營利事業適用稅率

註：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 1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依規定計算之房地交易課稅所得，仍併計營利
事業所得稅課稅，稅率為 20%（申報方式維持合併計算稅額及報繳）

本國公司 境外公司

未逾 2年 45% 未逾 2年 45%

超過 2年，未逾 5年 35%
超過 2年 35%

超過 5年 20%

申報方式 分開計算稅額合併報繳 申報方式 分開計算稅額合併報繳

境內居住之個人 非境內居住之個人

未逾 2年 45% 未逾 2年 45%

超過 2年，未逾 5年 35%

超過 2年 35%超過 5年，未逾 10年 20%

超過 10年 15%

申報方式 次日起 30日內申報 申報方式 次日起 30日內申報

持有時間

持有時間

持有時間

持有時間

適用稅率

適用稅率

適用稅率

適用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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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不動產所得稅如何計算

•  豪宅認定下修 個人 2023年度出售適用舊制課稅之房屋須留意

註：實際房地總成交金額，按出售時房屋、土地評定現值比例，先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再以該收入的 17％計算出售
房屋所得額（出售舊制土地免稅）

課稅範圍

2016/1/1 2021/7/1

稅基

房地合一 1.0 房地合一 2.0

新制
舊制

房屋、土地、房地

地上權之房屋使用權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不適用於個人基本所得額）

房屋

土地（農地、公設地除外）

房地

地上權之房屋使用權

核實認定

房屋售價 - 取得成本

- 移轉費用

房屋土地出售相關費用

可提示證明文件減除

核實認定：房地合一（房屋＋土地）

房地售價－成本－移轉費用－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如無法提示，按成交價額費用率來認定費用

推計費用率5%
推計費用率3%
（上限30萬元）

房屋

（財產交易所得）

2016/1/1 2021/7/1

財政部 2024年 2月發布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下修豪宅
認定標準：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6,000萬

4,000萬

3,000萬

$

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者，推計課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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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預售屋如何報稅

課稅所得＝房地成交價額－取得成本－相關費用

應納稅額＝課稅所得×適用稅率

若無法提示相關憑證，可依成交價的 3% 推計費用（上限為 30 萬元）

購屋 交屋 出售

2017/7/1 2020/12 2023/7
預售期間 成屋期間

持有3年11個月 持有2年7個月

預售持有期間不得計算 
→ 以房地所有權登記日起算，依 35%課徵房地合一稅

！

課稅方式 交易日之次日起算 30日內申報繳納

稅率

未逾 2年 45%

超過 2年，未逾 5年 35%

超過 5年，未逾 10年 20%

超過 10年 15%

預售屋轉成屋後出售，持有時間怎麼認定？

課稅所得計算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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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股權交易當心房地合一稅

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公司股權，房地合一 2.0將符合條件的特定股權交易納入課稅範

圍，判斷條件如下： 

2021/7/1以後
出售國內外

股權或出資額

是

屬於

特殊股權交易

要課房地合一稅

兩項都符合

出售股權時境內不動產市價

達公司淨值50%以上

出售時，最近一年內任何一

天出售人與關係人持股合計

超過公司已發行股數或出資

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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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所稅申報實務

綜所稅申報重點介紹與提醒

一、股利所得課稅聰明二擇一 

二、利息所得超過 27萬超出部分轉投資海外金融商品

股利所得併入綜所稅課稅

可抵減稅額＝股利所得×8.5%
每一申報戶上限為8萬元 

合併計稅

適合所得稅級距

20%以下者

股利
所得

其他
各類所得

股利所得按 28%
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分開計稅

適合所得稅級距

30%以上者

股利所得

 二擇一

股利
所得

其他
各類所得

綜所稅特別扣除

27萬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每一申報戶有 27萬，若高資產人士利息超過 27萬元時，
也可以將資金分散投資海外金融商品，依規定申報海外

所得（最低稅負制）每一申報戶有 750萬免稅額，稅率
20%，替自己創造節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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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贈抵稅怎麼抵？要捐給誰？

•  個人捐贈除了付出愛心，也能作為所得稅列舉扣除額，抵稅上限如下： 

捐贈者身分 抵稅上限

個人 綜合所得總額的 20%

•  根據受贈對象不同，其扣除上限也不同，整理如下表：

項目 抵稅上限 條件

捐贈

團體 綜合所得總額 20%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團體

政府 無上限 政府及國防、勞軍之捐贈

政黨、政治團體 
及擬參選人

綜合所得總額 20% 
且對三者之捐贈總數 
不得超過 20萬

如對政黨捐贈，該政黨推薦候
選人須於當年度立委選舉得票
率 1%以上

私立學校

綜合所得總額 20% 直接捐贈該校

綜合所得總額 50% 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
金會並指定學校

無上限
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
金會，未指定學校

捐贈學校家長會 /義勇消防大隊可列舉扣除（上限為綜合所得總額 20%） 

留存單據：受贈單位開立的收據正本或具領證明文件 

有對價關係之收據不得列報捐贈 （如：寺廟點光明燈及安太歲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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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屬於高股利所得之企業主及大股東，當股利所得選擇分開計稅時，股利所得稅

負雖下降，但列舉扣除捐贈上限金額會大幅縮水，如有定期捐贈固定財團法人對象

的高資產人士須特別留意，舉例捐贈基金會 600萬：

綜合所得總額

3,000萬 600萬
捐贈基金會限額 節稅效益

境內所得高者 捐贈有效益

綜合所得總額

（含股利所得2,800萬）

3,000萬 分開計稅

股利按28% 節稅效益

高股利所得者 捐贈節稅效果大幅縮水

綜合所得總額200萬

40萬
捐贈基金會限額

海外所得

3,000萬 0萬
捐贈基金會限額 節稅效益

海外所得高者 捐贈無節稅效益 

綜合所得總額

0萬

捐贈600萬有240萬
（600萬×40%）節稅效果

 捐贈600萬僅有4.8萬
（40萬×12%）節稅效果

捐贈600萬
無節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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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最低稅負制之免稅額及保險死亡給付免稅額調增

稅目
2023年 

（2024 報稅適用）
2024年 

（2025 報稅適用）

個人基本 
所得額免稅額

670萬 750萬

保險死亡 
給付免稅額

3,330萬 3,740萬

五、民法將成年年齡下修至 18歲

自 2023年，法定成年年齡由 20歲下修為 18歲，今年辦理綜合所得稅要特別留意，

若子女年滿 18歲已有所得者，須留意不得列報受扶養親屬，除符合一定條件外，原

則上應單獨辦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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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2024年 5月申報適用）

註：排富條款包括綜所稅適用稅率 20%以上、股利所得採 28%分開計稅或基本所得額超過最低稅負制之免稅額 670
萬者，均不得適用

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一覽

基本

免稅額 一般 92,000 
70 歲以上 138,000

標準扣除額
單身 124,000 
夫妻 248,000

特別

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207,000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07,000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120,000  

（適用 5歲以下，有排富條款註）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25,000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70,000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120,000（有排富條款註）

其他 基本生活費 202,000

稅率 課稅級距 累進差額

5% 0~560,000 0

12% 560,001~1,260,000 39,200

20% 1,260,001~2,520,000 140,000

30% 2,520,001~4,720,000 392,000

40% 4,720,001以上 8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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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2025年 5月申報適用）

註：排富條款包括綜所稅適用稅率 20%以上、股利所得採 28%分開計稅或基本所得額超過最低稅負制之免稅額 750
萬者，均不得適用

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一覽

基本

免稅額 一般　97,000 
70 歲以上 145,500

標準扣除額
單身 124,000 
夫妻 248,000

特別

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218,000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18,000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第一胎每人  150,000 
第二胎起每人  225,000 

（適用 6歲以下，無排富條款）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25,000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70,000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120,000（有排富條款註）

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額 180,000（有排富條款註）

其他 基本生活費 202,000

稅率 課稅級距 累進差額

5% 0~590,000 0

12% 590,001~1,330,000 41,300

20% 1,330,001~2,660,000 147,700

30% 2,660,001~4,980,000 413,700

40% 4,980,001以上 911,700


